
子計畫 3-2-3 提升教師海洋教育素養 

一、承辦單位 屏東縣東港鎮 東港國小 

二、計畫名稱 屏東縣海洋學校の海洋教育推動工作坊-王船文化  (3-2-3) 

三、活動類型 

■海洋教育增能研習/工作坊/相關活動 

■培養海洋教育種子教師 

■海洋教育課程共備社群（三類均須辦理） 

四、預期成效 

（一）量化效益： 

項次 研習/課程/社群名稱 暫定日期 預估場次 預估人數 

1 
屏東縣海洋學校の海洋教育推動工作坊-

王船文化海洋課程說明會 

112.03.04 

09：00-12：00 
1場 24人 

2 
屏東縣海洋學校の海洋教育推動工作坊-

王船文化增能研習(一) 

112.03.18 

09：00-12：00 
1場 24人 

3 
屏東縣海洋學校の海洋教育推動工作坊-

王船文化增能研習(二) 

112.03.18 

13：20-16：20 
1場 24人 

4 
屏東縣海洋學校の海洋教育推動工作坊-

王船文化成果發表 

112.04.29 

09：00-12：00 
1場 24人 

（二）質性效益： 

1.整合本縣豐富的人力與文化資源，形塑具在地特色的王船海洋教育文化。 

2.培育海洋教育種子教師，辦理教師增能研習，創新研發海洋文化教案教材，提升海洋素養、傳

承並推廣在地特色海洋文化。 

五、 具體執行內容說明： 

(一) 內容說明： 

1. 運作前：辦理「屏東縣海洋學校の海洋教育推動工作坊-王船文化海洋課程說明會」，倡導研發

王船文化研發教材之效益及宗旨。 

2. 運作中：辦理 2場「屏東縣海洋學校の海洋教育推動工作坊-王船文化增能研習」，整合東港鎮

內學校教師人力，藉由外聘海洋文化專業講師指導，共同研發王船文化教材與知能，再深化海

洋教育之深耕發展與進步。 

3. 運作後：辦理「屏東縣海洋學校の海洋教育推動工作坊-王船文化成果展」，分享、展現「王船

文化」海洋教育教案教材研發、實作成果，以成果發表說明分享的方式(四鄉鎮成果分享)，進

行校際間的觀摩及交流，宣導推廣王船文化海洋教育，進而提升教師課程教學之運用、學生海

洋教育知能，並深耕海洋文化素養。 

附註：成果展包含：  

1.書面成果：王船文化教材教案產出。 

2.成果海報印製*1(半開海報紙 2張)。 



3.ppt 簡報電子檔一份。 

  (二)辦理方式：  

屏東縣海洋學校の海洋教育推動工作坊-王船文化 

日期/時間 主題課程內容與流程 主持人與講師 

112.03.04 

09：00-

12：00 

屏東縣海洋學校の海洋教育推動工作坊- 

王船文化海洋課程說明會： 

1. 報到 

2. 王船文化海洋課程說明會          (1節課) 

3. 迎王祭典～王船特色              (1節課) 

4. 屏東縣沿海地區迎王起源與祭典文化～以東港

鎮、南州鄉為例 (上)              (1節課) 

 

 

⚫ 教育處長官/承辦學校 

⚫ 簡麗玉校長(東港國小) 

⚫ 蔡誌山(退休校長、文史研究) 

⚫ 陳進成(資深文史研究) 

 

112.03.18 

09：00-

12：00 

屏東縣海洋學校の海洋教育推動工作坊- 

王船文化增能研習(一) 

1. 屏東縣沿海地區迎王起源與祭典文化～以東港

鎮、南州鄉為例 (下)              (2節課) 

2. 迎王祭典中人文采風與祭典禁忌    (1節課) 

 

 

⚫ 陳進成(文史研究) 

 

⚫ 蘇煌文(文史研究) 

112. 03.18 

13：20-

16：20 

屏東縣海洋學校の海洋教育推動工作坊- 

王船文化增能研習(一) 

1. 小琉球迎王祭典之風土民情        (1節課) 

2. 在校園中推動海洋教育之實際經驗分享與傳承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節課) 

 

 

⚫ 黃慶祥(退休教師、文史研究) 

⚫ 趙錫清校長(大潭國小) 

 

112.04.29 

09：00-

12：00 

屏東縣海洋學校の海洋教育推動工作坊- 

王船文化成果展 

1. 四鄉鎮教材教案、成果海報、ppt 簡報發表 

2. 東港鎮、琉球鄉、林邊鄉、南州鄉 

(每鄉鎮發表 20分鐘，諮詢與建議 15分鐘) 

(3節課) 

 

⚫ 教育處長官/承辦學校校長 

⚫ 簡麗玉校長 

 

(三)經費概算:略。 

六、 辦理單位： 

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政府 

承辦單位：東港國小 

七、 實施時程：112 年 3月至 4 月，共辦理 4 場次 

八、 實施地點：東港國小視聽教室 

九、 參加對象與名額： 



（一）東港鎮、琉球鄉、南州鄉、林邊鄉四鄉鎮國中、小，每校務必派一名教師參

加，並以正式教師優先參加為原則，以利海洋課程持續推動。 

（二）每場次約 24人，全程參與者核予教師研習時數 12小時。 

十、 檢核回饋機制： 

(一) 口頭發表(ppt簡報、教案教材) 

(二) 成果海報展示 

(三) 編輯工作坊成果印製成冊，參與學員學校每校一本。 

十一、 獎勵： 

(一) 承辦學校工作人員，每場次 5 人敘嘉獎 1 次 

(二) 參加學員完成相關成果與發表，核發嘉獎 2 次。 

(三) 參加學員書面發表之教材成果核發著作分數 0.5 分(或 1分) 


